临时挂失
(一)基本规定
1.社保卡临时挂失可通过人社12333服务热线办理也可通过社保卡银行服务渠道办理
2.通过金融渠道办理临时挂失业务的，需按照银行规定执行。
3.临时挂失即时生效，卡管系统不自动撤销。
(二)操作流程
1.通过12333服务热线办理的，持卡人须提供其姓名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电话等信息用于系统内部的身份鉴别2.12333客服人员须核实持卡人身份后，在卡管系统“社保卡维护-挂失解挂-临时挂失”进行临时挂失业务操作。
正式挂失
(一)基本规定
1.社保卡正式挂失可通过卡服务网点、社保卡线上服务渠道办理，也可通过银行网点办理。
2.通过社保卡线上服务渠道办理的，申请人根据系统提示自行办理。
3.通过银行网点办理正式挂失业务的，须按照银行规定执行。
(二)操作流程
经办人员核实申请人身份，在卡管系统“社保卡维护-挂失解挂-正式挂失”进行正式挂失操作。办理成功后，打印业务办理回执单交申请人。
解挂
(一)基本规定
1.持卡人办理社保卡临时挂失或正式挂失后，未办理补卡前，又找回本人社保卡的，可办理解除挂失，恢复该卡的正常使用。
2.持卡人可在卡服务网点、社保卡线上服务渠道办理社保卡解挂业务。
3.在人社服务网点办理解挂业务，只能实现社保账户的解挂，持卡人本人还需前往金融服务网点办理银行账户的解挂。
4.持卡人在金融服务网点办理解挂业务时，卡管系统同步解挂社保账户。
(二)操作流程
1.经办人员核实申请人身份后，在卡管系统“社保卡维护-挂失解挂-解挂”进行解挂操作。办理成功后，打印业务办理回执单交申请人。
2.属于人社服务网点的，经办人员应提醒申请人及时办理银行账户的解挂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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